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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產銷經營組織整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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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及目的： 
歷年來農政機關為積極執行農業建設或農業推廣計畫之需要，分別輔導農（漁）民組成

各類農業推廣或產銷經營組織，雖其名稱不一，而功能則大同小異，由於組織重疊，不易突

顯農業施政成果；為配合「改進農產品產銷專案計畫」，建立現代化的產銷體系及制度化的組

織輔導系統，有必要就現有各類組織，通盤規劃整合，俾加強培育輔導核心農家，落實農業

產銷經營組織，成為農業產銷的主力，以期有效執行「農業綜合調整方案」相關措施，並達

成農業施政目標。 

因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乃於 81年開始，透過省政府農林廳、縣市政府、鄉鎮公所、各

區農業改良場以及各級農漁會等積極進行此項農業產銷班組織整合工作，茲就整合原則、整

合步驟及輔導措施，介紹供農業有關單位及農民參考。 

二、整合原則： 
(一)以農家為主體，依其經營農產品類別並配合其行政區位為整合組成農業產銷經營班之基

礎，每戶以一人參加為原則；其組織規模及參加要件，依農產品類別定之。（如附表） 

(二)同類農產品產銷經營組織應予以整合，在同一村里以選定一個輔導系統為主；在同一鄉

鎮市區則以不超過二個輔導系統為原則。嗣後農業各項策略性獎助及輔導工作均透過整

合之農業產銷經營組織辦理。 

(三)農、漁會及農業合作社（場）具法人地位，為農業產銷經營組織之最佳仲介團體，宜在

此農民團體制度內規範農業產銷經營組織之整合。農產品產銷經營組織之整合以農會為

主體；畜產品及水產品則除農會外，亦可透過農業合作社（場）及漁會辦理整合，並以

不重複為原則。 

(四)目前暫以「改進農產品產銷專案計畫」選定之主要蔬菜、水果、花卉、養殖水產品、毛

豬、肉雞、雞蛋等七項產品（東部台東及花蓮兩縣），西部縣市為蔬菜及花卉二項產品

之產銷經營組織為整合及輔導對象，爾後再擴及其他農產品。 

三、整合步驟： 

(一)實施步驟： 

1.溝通與宣導： 

(1)經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邀請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漁業局、各區農業改良場、國立農學、

海洋院校農漁業推廣委員會、省級有關農漁民團體及各縣市政府、農會共同討論本項措

施後通過實施。 

(2)由各縣市政府農業局（科）長邀請縣市與鄉鎮市地區農政農民團體有關人員舉辦本項整

合工作會議，並加強宣導與溝通。 

2.清查與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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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鄉鎮市地區農(漁)會，農業合作社及合作農場等主動向轄屬縣市政府提報現有整合對

象之生產及運銷基層班隊清查現況，並陳述對其整合之初審意見。 

(2)各縣市政府農業局（科）長邀請縣市及區農業改良場等有關人員召開本項整合工作審核

會議，並就各鄉鎮市地區農（漁）會、農業合作社及合作農場等所報各該初審意見加以

審查。 

3.登記與建檔： 

(1)經縣市政府前項審查結果，決定列入登記輔導之農業產銷經營班，應由縣市政府將該名

冊函報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核定，並副知所屬區農業改良場。 

(2)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應將核定列入登記輔導之農業產銷經營班頒給登記證；並將該登記證

發給之名冊，除鍵入電腦建檔外，並函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查，並副知各該轄區農業

改良場。 

4.資料更新： 

(1)各列入登記輔導之農業產銷經營班之資料如有異動，應隨時主動向各該所屬鄉鎮市區農

（漁）會、農業合作社（場）提報更新；並層報縣市政府及縣市農會。 

(2)各縣市政府應每季查核並更新轄屬農業產銷經營班資料異動情況，並函報台灣省政府農

林廳及副知所屬區農業改良場。 

(3)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應每半年將農業產銷經營班之資料異動情況函報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並副知各該轄區農業改良場。 

(二)職責分工： 

中央、省縣市及鄉鎮等各級政府農業主管機關，對於各項有關農業產銷經營組織的整合

工作採職責分工，同等級不同部門的相關機關有者為主辦機關，有者為協辦機關。政府機關

的主要工作項目分成四大項，即(1)各項農產品產銷綜合策劃、聯繫、協調及資訊作業。(2)

產銷經營組織教育訓練及輔導。(3)生產技術改進及輔導。(4)農產品運銷加工，貯藏等實物輔

導。 

四、輔導措施： 
(一)加強農業產銷經營組織整合工作之宣導及溝通。 

(二)加強農業產銷經營班之訓練講習： 

1.針對班幹部，給予組織及領導技能之訓練。 

2.針對一般成員，加強經營管理、組織理念、產品運銷成本、農產產銷制度、產品市場選

擇及運銷效率等知識技能之訓練。 

(三)加強對農業產銷經營班之輔導，提升成員參加誘因： 

1.協調農產品市場，對登記建檔有案之農業產銷經營班，優先給予共同運銷市場配額之優

惠。 

2.協調消費地市場，優先協助辦理產品直銷。 

3.協調農業發展基金，提供優惠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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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策劃建立全國農業產銷經營班資訊管理體系，提供最新市場動向及市場機會等資訊。 

附表：農業產銷班組織規模及參加要件 
項目名稱 班名稱 組織規模 參加要件 

蔬菜 蔬菜產銷班 

一、一般栽培面積

最少十公頃以

上。 
二、設施栽培至少

二公頃以上。 

一、菜圃土地編定為合法之宜農地，面積以集

中為原則。適地適作，無超限利用且無違

法違規之情事者。 
二、設置地區必須交通便利、灌溉水源豐富、

排水良好以及勞力充足。 
三、所屬農民團體應輔導產銷，並能協助農民

解決產品銷售者。 
四、班員須能夠團結，具團隊合作精神，並按

期參加班會，運作良好且願意接受專家技

術輔導。 

水果 
（果樹） 

果樹產銷班 
同種類果園面積最

少十至二十公頃。 

一、果園土地編定為合法之宜農地，而且集中

為原則。適地適作，無超限利用且無違法

違規之情事者。 
二、果園以交通便利，水源豐富、排水良好之

地區。 
三、果農為專業性經營，園相及果樹發育良

好。 
四、所屬農民團體輔導產銷，並能協助農民解

決產品銷售者。 
五、班員團結、具團隊合作精神，按期參加班

會，並願意接受專家技術輔導。 

花卉 花卉產銷班 
班員人數五人以上

及栽培面積一公頃

以上。 

一、花圃面積以集中為原則，適地適作，無超

限利用且無違法、違規情事者。 
二、屬花卉專業栽培農戶。 
三、所屬農民團體熱心輔導產銷，並能協助花

農辦理共同運銷工作。 
四、按期參加班會，組織健全，並願意接受專

家技術輔導。 

養殖水 
產品 

養殖漁業產

銷班 
每班人數不得少於

十人。 

一、產銷班漁民應領有養殖漁業登記證。 
二、養殖漁種相同且在同一區域性為原則。 
三、經核定為養殖漁業生產區優先辦理。 

毛豬 毛豬產銷班 
每班養豬戶不超過

二十戶為原則 

一、參加農會及合作社組織系統運作之養豬

戶，由省農會、豬聯社管道負責單位透過

其組織系統組班；未參加農民團體運作

者，由縣（市）政府透過鄉鎮公所將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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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頭以上之養豬戶組班；中華民國養豬
協會將其所屬輔導之豬場分成五班（北區

一班、中區二班、南區二班）。 
二、各相關農民團體組班以鄉鎮為基本單位，

每一鄉鎮組一班，惟同一鄉鎮養豬戶數多

或過於分散者，酌予增加班數。 
三、每一養豬戶只能參加一個班，不得重複，

亦不得同時參加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農民

團體。 
四、相關農民團體依縣（市）別，將所屬養豬

班報送各該縣（市）政府，由各縣（市）

政府負責統籌運作。 

肉雞 肉雞產銷班 
每班 10∼20戶為 
原則。 

一、凡飼養商用肉雞之農民須參加班組織。 
二、以行政鄉鎮為組班區域，但不足十戶之鄉

鎮合併鄰近鄉鎮。 
三、每縣（市）組成班聯誼會，並選出會長一

人，統一指揮聯繫班長，並定期開會。 
四、全省由養雞協會之肉雞組長統一指揮聯

繫，全省聯誼會長定期開會。 

蛋雞 蛋雞產銷班 
每班 10∼20戶為 
原則。 

一、凡飼養商用蛋雞之農戶須參加班組織。 
二、以行政鄉鎮為組班區域，但不足十戶之鄉

鎮合併鄰近鄉鎮。 
三、每縣（市）組成班聯誼會，並選出會長一

人，統一指揮聯繫班長，並定期開會。 
四、全省由養雞協會之蛋雞組長統一指揮聯

繫，全省聯誼會長定期開會。 
 


